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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喀麦市监罚告〔2025〕18 号

当事人：阿**

经营场所：麦盖提县*******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阿**

身份证件号码：653127********

电话号码：135********

2026 年 1 月 8 日，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英

巴扎社区麦盖提县政府家属院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检查，到政府家

属院内馕木屋时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，说明来意开展监督检查，

在进门货架上发现：1.娃哈哈营养快线 8 瓶（规格 500g/瓶，生

产日期：2024 年 11 月 15 日，保质期：9 个月）；2.娃哈哈蜂

蜜奶茶饮料 6 瓶(规格 500g/瓶，生产日期：2024 年 9 月 24 日，

保质期：9 个月）；3.娃哈哈 AD 钙奶饮料 8 瓶(规格 450ml/瓶，

生产日期：2025 年 1 月 12 日，保质期：9 个月）；4.天润奶啤

12 瓶（规格：300ml/瓶，生产日期：2024 年 3 月 22 日，保质期：

8 个月）；5.九制干丝物调味面制品 52 包（散装称重，生产日期：

2025 年 6 月 8 日，保质期：180 天）；6.超级巨無霸 24 包（散

装称重，生产日期：2025 年 1 月 13 日，保质期：5 个月）；7.

爆汁牛肉味（调味面制品）36 包（散装称重，生产日期：2025

年 6 月 24 日，保质期：180 天）；8.炒米粉 16 包(规格 35g/包，

生产日期：2025 年 2 月 7 日，保质期：9 个月）；9.刀郎面筋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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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(规格 17g/包，生产日期：2025 年 4 月 1 日，保质期：180 天）；

10.魔芋爽酸辣素毛肚 12 包(规格 18g/包，生产日期：2025 年 6

月 15 日，保质期：6 个月）；11.家伦大刀肉味（调味面制品）

25 包(规格 38g/包，生产日期：2025 年 7 月 7 日，保质期：180

天）；12.大块素牛排 8 包(规格 35g/包，生产日期：2025 年 3 月

16 日，保质期：270 天）；13.鸡丝麻辣圈 12 包(规格 20g/包，

生产日期：2025 年 3 月 15 日，保质期：9 个月）；14.蛋黄牛筋

24 包（散装称重，生产日期：2025 年 2 月 17 日，保质期：150

天）。共 14 种 251 瓶/包食品超过保质期，当事人现场无法提供

以上食品的供货商相关资质，进货票据，也未履行食品安全主体

责任，仍将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摆在货架上待销售。

我局执法人员对以上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采取行政强制措施，

向当事人下发喀麦市监强措〔2026〕0108-02 号行政强制措施决

定书并填写财务清单（财务清单编号：〔2026〕0108-02 号），

进行扣押处理。

经查，1、娃哈哈营养快线是 2025 年 1 月左右从麦盖提县

亚库普卡迪尔日用品店购进 1 件（15 瓶/件），进价 3 元/瓶，销

售价 4 元/瓶，超过保质期之前销售 7 瓶，超过保质期之后未销

售，还剩 8 瓶；2、娃哈哈蜂蜜奶茶饮料是 2025 年 1 月份左右从

麦盖提县亚库普卡迪尔日用品店购进 1 件（15 瓶/件），进价 3

元/瓶，销售价 4 元/瓶，超过保质期之前销售 9 瓶，超过保质期

之后未销售，还剩 6 瓶；3、娃哈哈 AD 钙奶饮料是 2025 年 2 月

10 日从麦盖提县亚库普卡迪尔日用品店购进 1 件（15 瓶/件），

进价 3 元/瓶，销售价 4 元/瓶，超过保质期之前销售 7 瓶，超过

保质期之后未销售，还剩 8 瓶；4、天润奶啤是 2024 年 4 月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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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从麦盖提县亚库普卡迪尔日用品店购进 20 瓶，进价 3 元/瓶，

销售价 4 元/瓶，超过保质期之前销售 4 瓶，超过保质期之后销

售 4 瓶，还剩 12 瓶；5、九制干丝物调味面制品是 2025 年 6 月

10日左右从麦盖提县亚库普卡迪尔日用品店购进60包，进价0.3

元/包，销售价 0.5 元/包，超过保质期之前销售 8 包，超过保质

期之后未销售，还剩 52 包；6、超级巨無霸是 2025 年 1 月 20

日从麦盖提县亚库普卡迪尔日用品店购进 30 包，进价 0.3 元/包，

销售价 0.5 元/包，超过保质期之前销售 6 包，超过保质期之后未

销售，还剩 24 包；7、爆汁牛肉味是 2025 年 7 月 10 日从麦盖提

县亚库普卡迪尔日用品店购进 40 包，进价 0.3 元/包，销售价 0.5

元/瓶，超过保质期之前销售 4 包，超过保质期之后未销售，还

剩 36 包；8、炒米粉是 2025 年 2 月 10 日从麦盖提县亚库普卡迪

尔日用品店购进 20 包，进价 0.3 元/包，销售价 0.5 元/包，超过

保质期之前销售 4 包，超过保质期之后未销售，还剩 16 包；9、

刀郎面筋是 2025 年 4 月 8 日从麦盖提县亚库普卡迪尔日用品店

购进 10 包，进价 0.3 元/包，销售价 0.5 元/包，超过保质期之前

销售 2 包，超过保质期之后未销售，还剩 8 包；10、魔芋爽酸

辣素毛肚是 2023 年 5 月左右从麦盖提县亚库普卡迪尔日用品店

购进 15 包，进价 0.3 元/包，销售价 0.5 元/包，超过保质期之前

销售 3 包，超过保质期之后未销售，还剩 12 包；11、家伦大刀

肉味是2025年7月10日从麦盖提县亚库普卡迪尔日用品店部购

进 30 包，进价 0.3 元/包，销售价 0.5 元/包，超过保质期之前销

售 23 包，超过保质期之后未销售，还剩 7 包；12、大块素牛排

是 2025 年 3 月 20 日从麦盖提县亚库普卡迪尔日用品店购进 10

包，进价 0.3 元/包，销售价 0.5 元/包，超过保质期之前销售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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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，超过保质期之后未销售，还剩 8 包；13、鸡丝麻辣圈是 2025

年 3 月 16 日从麦盖提县亚库普卡迪尔日用品店购进 20 包，进价

0.3 元/包，销售价 0.5 元/包，超过保质期之前销售 8 包，超过保

质期之后未销售，还剩 12 包；14、蛋黄牛筋是 2025 年 2 月 18

日从麦盖提县亚库普卡迪尔日用品店购进 30 包，进价 0.3 元/包，

售价 0.5 元/包，超过保质期之前销售 6 包，超过保质期之后未销

售，还剩 24 包。以上超过保质期食品货值金额为 244.5 元，超

过保质期之后销售 1 种食品，产生违法所得为 16 元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、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，证明其经营者的合法身份；

2、对当事人制作的《现场笔录》和《询问笔录》各一份，

证明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食品的事实及过程；

3、现场照片，证明当事人经营场所确实存在经营超过保质

期食品的现场情况；

4、实施强制措施决定书及送达回证、财务清单各一份并经

当事人签字确认，证明执法人员已对过期食品采取扣押措施并履

行法定程序。

2026 年 02 月 28 日，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知

书》（喀麦市监罚告〔2026〕18 号），当事人于 2026 年 03 月

03 日向本局提交了陈述申辩书，申辩理由：1、家中 3 口人，唯

一的收入来源靠本店。2、女儿 2025 年患有 ACTHYIL 依赖性库欣

综合征，垂体瘤，高血压病 3 级等多种疾病，需要长期吃药及定

期复查。3、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，积极主动对存在的问题进行

整改，学习食品安全法，提高食品安全意识，定期检查店内的食

品，杜绝有超过保质期的食品，保证不再发生此类问题。本局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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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的陈述理由采纳了第 1、2、3 条，并进行调查核实，申

辩内容属实，理由充分。

于 2026 年 03 月 26 日，我局案审委员会召开集体讨论会研

究决定，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减轻处罚。
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食品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“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、

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：......（十）标注虚假生产日期、保

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”的规定，已构成经营

超过保质期食品的违法行为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

第（五）项之规定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

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

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

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

一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；情节严

重的，吊销许可证：（五）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、保质期

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”的规定，决定对当事人经

营超过保质期食品的违法行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
1、没收超过保质期食品(详见财物清单〔2026〕0108-02 号）；

2、没收违法所得 16 元；

3、处以 1000 元的行政处罚，以上罚没款合并执行，处以

1016 元的行政处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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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将罚款缴纳至
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麦盖提县支行（户名：麦盖提县财政

局国库股，账号：301234**********）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(一)项和第（四）

项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每日按

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

数额，同时本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

之日起六十日内，向麦盖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或者自收

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，依法向麦盖提县人民法院

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

行。

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 章）

2026年03月30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办案机构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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